
 

 

 

证券代码：300731         证券简称：科创新源         公告编号:2023-020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对外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公司经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锡山管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终止《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协

议》”）。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投资事项概述 

1、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与锡山管委会签署了《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与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框架协议》。公司计划在锡山

管委会辖区内购买土地投资建设华东区域研发生产基地，并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负责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2、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日，

公司与锡山管委会正式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公司拟在锡山管委会辖区内购

地约 100 亩投资建设华东区域总部、5G 通讯及新能源汽车核心器件生产研发基

地，由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上述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本次项目总投资

金额约为 21.5 亿元，分两期进行。前述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披露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终止投资事项的说明 

鉴于在《投资合作协议》推进过程中，外部市场环境及公司业务规划发生较



 

 

 

大变化，为控制投入，降低风险，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公司经与锡山管委会共同商议后决定终止《投资合作协议》并拟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共同确认，鉴于外部市场环境及公司业务内容调整，通过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形式终止《投资合作协议》。 

2、双方共同确认，自《<投资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签署之日起《投资合

作协议》即行终止。《投资合作协议》项下尚未履行的权利义务均不再履行，双

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履行及终止履行《投资合作协议》产生的相关费用，双方互

不负有违约责任、损害赔偿责任或继续履行等义务。 

 

四、本次终止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投资合作协议》是公司与锡山管委会协商一致的结果，双方均不

存在违反原协议及其关联协议的行为且未产生任何违约行为，不会影响公司战略

规划，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及经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终止《投资合作协议》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终止事宜，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授权经营管

理层具体办理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的签署、注销项目公司等相关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投资合作协议>之终止协议》； 

3、深交所规定的其他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科创新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